
伊脱贫组〔2019〕82号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2019年平等乡上元村、鸦岭镇高沟村等

4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奖补项目立项暨

下达资金分配意见的通知

平等乡、鸦岭镇，住建局：

伊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平等乡上元、鸦岭镇高沟等4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奖补项目所需资金的请示》（伊建〔2019〕256号）已收悉，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，现将2019年平等乡上元村、鸦岭镇高沟村等4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奖补项目予以立项批复，并将资金240万元予以下达（详见附表）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：

县住建局为项目主管单位，负责项目的统筹协调、指导、监管、验收等工作；平等乡、鸦岭镇负责项目组织实施、资金使用和监管工作。

二、实施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制度，项目主管单位要及时将项目在本单位或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；项目开工前，项目所在乡镇要及时在项目所在村公示本批次项目内容，公示期限15天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各有关单位需将公示情况（网站截图或照片）一式三份由相关单位留存（项目主管单位、所在乡镇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一份）。驻村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、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。

三、本批资金纳入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伊政办〔2017〕90号）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截留和挤占资金。

四、县财政局在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安排到位。
附件：2019年平等乡上元村、鸦岭镇高沟村等4个行政村

      污水治理奖补项目资金分配意见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2019年7月26日    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　　　　 　 2019年7月26日印发

附 件

2019年平等乡上元村、鸦岭镇高沟村等4个行政村

污水治理奖补项目资金分配意见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

类型
	建设
性质
	实施地点
	时间进度
	实施

单位
	建设任务
	资金筹措
方式
	资金

规模
（万元）
	受益
对象
（户）
	绩效目标
	群众
参与
	带贫减贫
机制

	1
	2019年伊川县平等乡上元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奖补项目
	基础

设施
	新建
	平等乡

上元村
	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
	平等乡
	村内铺设污水管网3600米
	财政资金
	60
	上元村所有农户
	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，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
	是
	改善贫困地区生活环境

	2
	2019年伊川县平等乡姜沟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奖补项目
	基础

设施
	新建
	平等乡

姜沟村
	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
	平等乡
	村内铺设污水管网3600米
	财政资金
	60
	姜沟村所有农户
	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，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
	是
	改善贫困地区生活环境

	3
	2019年伊川县平等乡张奇庄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奖补项目
	基础

设施
	新建
	平等乡

张奇庄村
	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
	平等乡
	村内铺设污水管网3600米
	财政资金
	60
	张奇庄村所有农户
	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，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
	是
	改善贫困地区生活环境

	4
	2019年伊川县鸦岭镇高沟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奖补项目
	基础

设施
	新建
	鸦岭镇

高沟村
	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
	鸦岭镇
	村内铺设污水管网3600米
	财政资金
	60
	高沟村所有农户
	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，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
	是
	改善贫困地区生活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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